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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新修改简述 

 

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下称“公司法”）进行了修改，该等修改将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现就对公司法的主要修改内容简介如下：  

1. 改注册资本实缴登记为认缴登记 

此次公司法修改取消了公司股东（发起人）首次出资不低于注册资本百分之二十，并应自公司

成立之日起 2 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 5 年内缴足）的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

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外，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

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按章程约定执行。 

此次修改涉及到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重要变更，股东可根据公司章程约定的时间和方式缴

纳出资，由此赋予了股东间订立的包括章程在内的认缴文件更强的法律效力。原首次出资比例的删

除则简化了公司设立和增资时的登记手续，对于设立而言，公司不需要在领取营业执照之前办理出

资、验资手续即可获得登记，公司进行增资时也将不再受到增资部分的百分之二十需要在办理变更

登记之前实际缴付的限制。 

2. 取消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此次公司法修改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人民币 3 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的限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

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外，有限公司具备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

的出资额、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或者募集的实收股本

总额条件可申请设立登记。 

此外，此次修改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及货币出资比例。货币出

资比例规定的删除使得非货币出资不再受到限制，将有利于投资人以知识产权出资，而不必再相应

缴付一定比例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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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化登记事项和申请文件 

根据本次公司法修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公司登记事项，

公司营业执照除载明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项外，将不再载

明公司实收资本数额。股东缴纳出资后，不再强制要求需经验资机构出具验资证明；公司申请设立

登记时，亦不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 

根据上述公司法修改，现行的公司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办事流程将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也将在后续逐步进行修改，对于这些政策的变化及修改后新公司法的实际实施

效果，我们将持续进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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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金文玉律师（+86-10-8525 5557; wenyu.jin@hankunlaw.com）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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